考核指标及评分细则表

	考核内容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任务
	计分方法
	数据来源

	重点工作

开展情况


	组织领导


	5 分
	县（市）制定公布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成立县（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牵头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领导机构并开展工作；县（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至少主持召开1 次会议，专题研究有关工作；县（市）人民政府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目标责任书。
	州农牧局、州环保局组织开展具体年度考核时设定具体评分标准
	各县（市）工作开展文件资料及实地检查

	
	扶持政策
	20 分
	出台县（市）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扶持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和资金统筹，支持规模养殖场、第三方机构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对畜禽粪污收贮运、畜禽粪肥施用和沼气生产进行补贴。
	根据各县（市）每万头猪当量投入和统筹的资金水平计分，每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 个百分点扣0.5 分扣完为止
	各县（市）工作开展文件资料及实地检查

	
	政策落实


	10 分
	落实沼气发电上网标杆电价和上网电量全额保障性收购政策；生物天然气符合城市管网入网技术标准的，经营燃气管网的企业接收其入网；落实沼气和生物天然气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装备纳入农机具购置补贴范围，实行敞开补贴。落实畜禽规模养殖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用地用电政策。
	州农牧局、州环保局组织开展具体年度考核时设定具体评

分标准
	各县（市）工作开展文件资料及实地检查

	
	执法监管
	15 分
	依法对畜牧业发展规划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依法对新建或改扩建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对未依法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或排放不达标的畜禽规模养殖场依法予以查处；实施畜禽规模养殖场分类管理，设有污水排放口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应按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2019 年底前依法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州农牧局、州环保局组织开展具体年度考核时设定具体评分标准


	各工县（市）作开展文件资料及实地检查

	考核内容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任务
	计分方法
	数据来源

	工作目标

完成情况
	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


	20 分


	2018 年达到73%以上，2019 年达到74%以上，

2020 年达到75%以上


	达到年度目标的，计20分；达不到年度目标的，每低于1 个百分点扣4 分，扣完为止


	畜禽规模养殖直联直报信息系统及第三方评估

	
	规模养殖场

粪污处理

设施装备

配套率


	20 分


	2018 年达到70%以上，2019 年达到85%以上（大

型畜禽规模养殖场达到100%），2020 年达到

95%以上


	达到年度目标的，计20分；达不到年度目标的，每低于1 个百分点扣2 分，扣完为止
	畜禽规模养殖直联直报信息系统及第三方评估

	
	有关项目实

施进度及绩

效目标完成

情况


	10 分


	1.国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的实施进度及绩效目标达到项目实施要求

2.国家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县有机肥施用比例达到项目实施要求


	第1 项计7 分，第2 项计3 分；未达到规定要求的，酌情扣分，扣完为止（未承担有关项目任务的县（市），实际得分按照考核项得分除以考核项满分乘以100进行折算）
	各县（市）工作开展文件资料，省农

业农村厅数据及实地检查


	考核内容
	考核指标
	考核任务及计分方式数据来
	数据来源

	加减分项
	加分
	考核年度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量超过500 万头猪当量或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提高

5 个百分点以上的，加2 分；超过400 万头猪当量或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提高3

个百分点以上，加1 分


	畜禽规模养

殖直联直报

信息系统

	
	
	考核年度粪污处理设施装备合格的规模养殖场数量超过 1000 个的，加 2 分；超 

过800 个的加1 分，超过500 个的加0.5 分
	

	
	
	考核年度先进工作典型或技术模式被省级媒体报道的，1 次加0.5 分；被中央媒

体报道的，1 次加1 分。最多加3 分
	各县（市）工

作开展文件

资料

	
	减分
	各县（市）未在2018 年3 月底前公布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的，在

2018 年度考核中酌情扣分。其中，4 月底前未完成的扣1 分，5 月底前未完成的

扣3 分，6 月底前未完成的扣5 分
	州农牧局、州环保局

	
	
	因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不力被国家有关部门督办、约谈的，每件扣 2 

分；被省直有关部门督办、约谈的，每件扣1 分
	


